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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578964][bookmark: _Toc37578707][bookmark: _Toc40326638][bookmark: _Toc106095307][bookmark: _Toc40326564][bookmark: SectionMark2]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YS/T 339-2011《锡精矿》。与YS/T 339-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产品分类，取消一类、二类锡精矿分类，“七个品级”各自增加更改为“八五个品级品”，更改后的八级品至一级品主品位锡含量分别为不小于38%、40%、45%、50%、55%、60%、65%和70%（见第4章，2011年版的3.1）；
b） 增加了一类、二类锡精矿“八级品”更改了化学成分要求，更改后的五级品至一级品主品位锡含量分别为不小于25%、35%、45%、55%、65%；删除了Bi、Zn、Sb、Fe、Cu的要求；更改了S、As、F的要求杂质元素的限量要求（见5.1表1，2011年版的表1）；
c） 增加了锡精矿中有害元素Pb、As、Hg含量应符合GB 20424的规定（见5.1.3）；
d） 增加了天然放射性限量要求（见5.2）；
e） 更改了粒度要求，将“锡精矿粒度最大不应大于3mm，小于0.074mm的量不大于30%。注：对浮选作业生产的锡精矿，其粒度小于0.074mm不大于45%”更改为“精矿粒度最大不应大于3mm”（见5.34，2011年版的3.4）；
f） 更改了外观质量要求，增加了颜色均匀的要求将“锡精矿中不应混入外来杂物。同批锡精矿要求混匀。”更改为“锡精矿颜色应均匀，不应混入外来夹杂物，同批精矿要求混匀。”（见5.45，2011年版的3.5）；
g） 增加了天然放射性限量要求（见6.2）；
h） 删除了原标准5.3条款；
i） 增加了天然放射性限量检测方法（见6.2）；
j） 更改了取制样要求，将“所取试样制成三份：一份为验收分析试样，一份交供方样，一份由需方保存30天。”更改为“将所制备样品至少分成四三份：一份为分析试样，一份交供方，一份为仲裁样品，一份备查样。备查样、仲裁样由需方保存，仲裁样品保存期限为3个月”（见7.4.5，2011年版的5.4.2）；
k） 增加了“根据买卖双方约定或企业管理需要，仲裁样可以制备两份”、“ 制备后的样品应采取防氧化措施储存，防止样品变质”（见7.34.6和7.4.7）；
l） 增加了检验结果误差范围GB/T 1819的数值修约的判定依据（见7.45.3）；	Comment by ss: 数值修约8170原来就在5.5.1 所以不算增加吧？
m） 增加了“同一车内，锡精矿颜色明显不一致或混入外来夹杂物，不符合技术要求规定，则判该车精矿产品不合格”外观质量判定不合格的内容（见7.45.43）；
n）  更改了包装要求，将“锡精矿为袋装或散装。袋装用编织袋或麻袋装包，每袋净重为30±1kg”更改为“锡精矿为散装或袋装，每袋重量应基本一致”（见8.1，2011年版的6.1）。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本文件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YS/T 339—2011；
——YS/T 339—2002；
——YS/T 339—1994；
——YS/T 736—1982；
——YS/T 736—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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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578965][bookmark: _Toc40326565][bookmark: _Toc37578708][bookmark: _Toc106095308][bookmark: _Toc40326639]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锡精矿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随行文件和订货单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原生矿石经选别、加工产出的锡含量（质量分数）不小于3825%的锡精矿，供炼锡用。 
[bookmark: _Toc37578966][bookmark: _Toc37578709][bookmark: _Toc106095309][bookmark: _Toc40326640][bookmark: _Toc4032656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819（所有部分） 锡精矿化学分析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4260  散装重有色金属浮选精矿取样、制样通则
GB/T 20424 重金属精矿产品中有害元素的限量规范

GB 20664 有色金属矿产品的天然放射性限值
YS/T 418 有色金属精矿产品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106095311][bookmark: _Toc37578712][bookmark: _Toc37578969][bookmark: _Toc40326569][bookmark: _Toc40326643]4  产品分类
锡精矿按其性质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入炉冶炼的氧化型锡精矿；二类是冶炼前需要加工处理的硫化型锡精矿。锡精矿按化学成分分为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四级品、五级品、六级品、七级品、八级品。 
5  技术要求
5.1  化学成分
5.1.1 需方如对锡精矿有特殊要求时，可由供需方协商。
5.1.12 锡精矿化学成分应符合表1的规定。化学成分数据的修约规则按GB/T 8170中有关规定进行。
表1     锡精矿的化学成分                                                 
	[bookmark: _Hlk53238060]品级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Sn  ，不小于
	杂质含量，不大于

	
	
	S
	As
	F

	一级品
	7650.00
	0.30
	0.20
	0.20

	二级品
	5565.00
	0.40
	0.530
	0.20

	三级品
	4560.00
	0.50
	0.401.00
	0.20

	四级品
	355.00
	0.60
	0.501.50
	0.20

	五级品
	2550.00
	0.80
	0.602.00
	0.20

	六级品
	45.00
	1.00
	0.70
	0.20

	七级品
	40.00
	1.20
	0.80
	0.20

	八级品
	38.00
	1.50
	0.90
	0.20



5.1.2需方如对锡精矿杂质含量有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1.3锡精矿中有害元素Pb、As、Hg含量应符合GB 20424的规定。
表1（续）
[bookmark: _Toc40326644][bookmark: _Toc37578970][bookmark: _Toc37578713][bookmark: _Toc40326570][bookmark: _Toc106095312]5.2 天然放射性限值
锡精矿中天然放射性限值应符合GB 20664的规定。
5.3 水分
锡精矿中水分不应大于10%。 
5.4 粒度
3    锡精矿粒度最大不应大于3mm，需方对锡精矿粒度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5 外观质量
45.5.1 同批精矿要求混匀。
5.5.2  锡精矿颜色应均匀，不应混入外来夹杂物，同批精矿要求混匀。
5.5 锡精矿中有害元素Pb、As、Hg含量应符合GB 20424的规定。
5.6 锡精矿中天然放射性元素限量应符合GB 20664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锡精矿化学成分及水分的测定按 GB/T 1819（所有部分）的规定进行。
6.2 锡精矿中天然放射性限量的测定按 GB 20664的规定进行。
6.3 锡精矿粒度用相应孔径的标准筛测定。
6.4 锡精矿的外观质量用目视法检查。
7  检验规则
7.1 检查和验收
7.1.1 产品应由供方或双方约定的第三方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及订货单的规定。
7.1.2锡精矿运到需方或双方认可的指定的交货地点后，由需方质量检验部门按本文件及合同（或订货单）的规定进行验收。供方应确保产品质量符合本文件及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取样由供需双方共同进行。
7.2 组批
锡精矿应成批提交检验，每批应由同一类别、同一品级的锡精矿组成。检验批量应不大于65 t，或由供需双方商定协商确定检验批，并在订货单中注明。
7.3 检验项目
每批产品均应进行化学成分、水分含量和外观质量的检验，每批产品质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2的规定。如需方对放射性有要求，并在订货单中注明时，还应对产品的放射性进行检验。
表2  锡精矿的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取样和制样
	要求的章条号
	试验方法的章条号
	检验类别

	化学成分
	7.4
	5.1
	6.1
	逐批检验

	水分
	7.4
	5.2
	6.1
	逐批检验

	粒度
	7.4
	5.3
	6.3
	逐批检验

	外观质量
	7.4
	5.4
	6.4
	逐批检验

	放射性
	7.4
	5.6
	6.2
	逐批检验


7.34 取样和制样
7.34.1散装锡精矿的取样，将混匀的锡精矿，堆成堆高小于50cm的正方形或长方形，再用	Comment by ss: 用长方体 正方体是不是更规范？
取样钎按样点间距为正方格20cm取样。
注：取样时，取样钎应直插底部，旋转一周，弃去第一钎样品，收集第二钎以后的为试样，并将所取份的样混合均匀。
7.34.2 袋装锡精矿按不低于25%的比例随机抽取样袋采样；用样钎钎取份样时，将样钎插入袋底，每袋取一钎，并将所取份的样混合均匀。
7.34.3 其他取样方法参照GB/T 14260的规定进行。
7.34.4 锡精矿样品的制备按照GB/T 14260的规定进行。 
7.34.5 将所制备样品至少分成四三份：一份为验收分析试样，一份交供方，一份为仲裁样品，一份备查样。备查样、仲裁样由需方保存，仲裁样品保存期限为3个月。
7.4.6 根据买卖双方约定或企业管理需要，仲裁样可以制备两份。
7.34.76 制备后的样品应采取防氧化措施储存，防止样品变质。
7.45 检验结果的判定 
7.45.1 检验结果的数值判定，按GB/T 8170的规定进行修订，并采用修约值比较法进行判定。
7.45.2 同一检验批内，化学成分、水分及、粒度的检验结果与本标准文件规定不符时，批判不合格。
7.4.3 同一车内，锡精矿颜色明显不一致或混入外来夹杂物，不符合技术要求规定，则判该车精矿产品不合格。
7.45.34当供需双方对检验结果有争议时，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必须在需方报出检验结果后10个工作日内提出，由供需双方选择有仲裁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仲裁，当仲裁结果与检验结果（需方检验结果）的误差在国家标准（GB/T 1819）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图内，则以检验结果（需方检验结果）为判定依据，当仲裁结果与检验结果（需方检验结果）的误差超出国家标准（GB/T 1819）规定的允许误差范围，则以仲裁结果为判定依据。
7.5.4同一车内，锡精矿颜色明显不一致或混入外来夹杂物，不符合技术要求规定，则判该车精矿产品不合格。
8   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及质量预报单随行文件位
8.1 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8.1.1 锡精矿为散装或袋装，每袋重量应基本一致。 
8.1.2锡精矿按批发运，发运时，用集装箱装运，也可采用其它他方法装运，装车后，应按适载要求将精矿表面扒平。
8.1.3锡精矿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防水、防散落、防飞扬等措施。 
8.1.4锡精矿产品的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应符合YS/T 418的有关规定。
8.2 随行文件
每批锡精矿发运时，应附有随行文件，其中除应包括供方信息、产品信息、本文件编号、出厂日期或包装日期外，还宜包括供方应附有质量预报单，其上注明：

a）供方名称、地址、电话、传真；
     b）产品名称；
     c）检验结果；
d）品级；
e）重量；
 g）车号；
     h）发货日期和发货地点；
i）本文件编号。
[bookmark: _Toc40326645][bookmark: _Toc40326571][bookmark: _Toc37578971][bookmark: _Toc37578714][bookmark: _Toc106095313]9  订货单内容
需方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在订购本文件所列产品的订货单内，列出应包括下列如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类别、品级；
c) 杂质含量的特殊要求；
d) 净重；
e) 本文件编号；
f)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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